[bookmark: _GoBack]关于2026年老职工住房补贴
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中小学、幼儿园及直属单位：
为做好2026年玄武区教育系统老职工(以下简称老职工)住房补贴发放工作，现根据市政府办公厅《南京市机关事业单位住房分配货币化实施细则》和市财政局《南京市市本级住房补贴资金管理办法（试行）》文件的规定，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住房补贴发放对象
1. 1998年11月30日及其以前参加工作的在职老职工。
2. 2026年4月10日前退休的无房和住房面积不达标的老职工。
3. 2001年7月1日(含)以后去世的符合住房补贴条件退休老职工(住房补贴由其合法继承人领取)。
4. 2026年4月10日前已领取住房补贴后再次晋级的在职职工。
5. 2026年4月10日前未足额领取住房补贴的新购商品房(小产权房、房改房不算商品房)的在职老职工。
二、住房补贴标准
1. 住房补贴由购房补贴和工龄补贴两部分组成（简称住房补贴）。
2. 购房补贴额为每平方米建筑面积补贴额（720元/平方米）与住房补贴面积之积。
3. 住房补贴面积按职工住房面积标准与原住房面积的差额计算。
4. 南京市职工住房面积标准（建筑面积）为:初级职称（一般干部职工）为75平方米 , 中级职称为90平方米 , 高级职称为110平方米 。
5. 工龄补贴额为:职工家庭每年每平方米建筑面积工龄补贴（8.16元/年·平方米）、工龄、住房补贴面积三项之积。工龄计算截止时间为:1992年6月30日以前的工龄。
6. 住房补贴有关计算公式如下：
⑴ 住房补贴 = 购房补贴+工龄补贴
⑵ 购房补贴 = 720元/平方米×（住房面积标准一原住房面积）
⑶ 工龄补贴 = 8.16元/(年·平方米)×工龄×(住房面积标准--原住房面积)。
三、住房面积认定标准
1. 以夫妇任何一方名义承租或购买的公有住房（含房管部门管理和单位自管的公房、解困房、拆迁安置房、集资建房、安居房）均计为双方的住房面积。
2. 职工同意将分配给其的公有住房，由其子女承租或购买的，仍认定其职工夫妇的住房面积，不计为子女的住房面积。其中住房面积超标准部分未按规定支付超标准款的，计为其子女的住房面积（根据南京市委办公厅、南京市政府办公厅宁委办发[2002]82号文规定，不符合过户条件的除外）。
3. 职工离异前购买的公有住房，离异后不论归谁所有，也不论是否再婚，仍计为离异各方的住房面积。再婚后又取得的公有住房，均同各自再婚前取得的公有住房合并计算（含已购公房）。
4. 职工夫妇婚姻期间承租的公有住房，在2002年12月31日前离异的，法院判决或自行协议并经单位批准给一方的，认定该方的住房面积，不再计算另一方的住房面积；2002年12月31日后离异的，不论住房归属哪一方，双方均计算其住房面积。
5. 2002年12月31日之前，公有住房经产权单位同意调换的，以调换后的房屋计算其住房面积；擅自调换住房的，以调换前的原住房计算其住房面积。
6. 单位为回原籍的离、退休职工建房的，所建房屋计为其住房面积；给予安家补助费的，安家补助费应当从住房补贴款中扣除。
7. 公有住房被拆迁后以公房安置的，以安置给该职工的住房计为其住房面积。其中同住人单位支付新增面积补偿款的，新增面积不计为同住人住房面积，但应当在同住人领取的住房补贴中扣除新增面积补偿款。
8. 军队干部1999年(含)以前转业的，其夫妇在军队或地方的住房应当计为其住房面积。退出军队住房或按经济适用住房价格购买军队住房后住房仍未达标的，实行差额补贴。
9. 住房面积按房屋所有权证的记载为准，未领房屋所有权证的，可按具有房屋测绘资质的机构测定的面积为准，或按使用面积乘以系数计算，其中高层住宅系数为1.5；多层成套住宅为1.4；非成套住宅为1.3；平房为1.1。同幢同套型的其它住房已登记发证的，可按已登记发证的房屋面积计算。
四、申请人应提供的相关材料
（一）公有住房需提供的相关材料：
1. 房改房、集资房、安居房、解困房需提供产权证复印件（一式一份）。
2. 承租房需提供租赁证复印件（一式一份），无租赁证需产权单位出具相关证明（一式一份）并加盖公章，证明需注明承租人姓名、地址和建筑面积。
3. 私房或公房已拆迁的，需提供拆迁安置协议或房屋拆迁评估表复印件（一式一份）。
（二）部队住房需提供的相关材料：
1. 2000年之后的转业干部承租部队的住房需由部队营房处出具相关证明并加盖公章，证明需写清承租人姓名、地址和建筑面积。
2. 2000年之后的转业干部必须凭部队的住房补贴报领证才可在单位领取住房补贴，如没有部队的报领证不可以领取单位的住房补贴。
3. 部队的经济适用房需提供部队的建房批文、同意建设经济适用房的立项批文、个人与部队签的协议书（或购房买卖契约）及缴款收据等证明材料。
（三）商品房、二手房需提供的相关材料：产权证、完税凭证或买卖契约（契约上需有产权市场处的鉴证章），三样提供一样即可（复印件一式一份）。
（四）申请领取住房补贴的职工如去世（2001年7月1日及以后），需由其合法继承人或单位代为填写申请表（一式一份），同时提供死亡证明（一式一份），单位审核后加盖公章。
（五）申请领取补贴的职工如离异需提供法院的判决书，或离婚协议书和双方离婚证；如再婚需提供之前的离婚协议书和再婚后的结婚证。如在2003年1月1日后离异的需由原配偶单位审核、盖章。（以上材料复印件均一式一份）。
（六）其他应提供的材料：
1．《南京市老职工住房情况信息采集表》（原件一份,需经单位审核并加盖公章）。
2. 夫妻身份证（复印件一式一份）。
3. 专业技术职称证书（复印件一式一份）。
4. 2026年4月10日前已领取相应职级住房补贴后又职称晋级的在职老职工，申领住房补贴补差需提供现专业技术职称证书及晋级前专业技术职称证书（复印件一式一份）。
5. 退休老职工需提供退休证（复印件一式一份）。
6. 如有需要特别说明的可另附说明材料（复印件一式一份）。
五、符合下列情况之一者不能领取住房补贴
1. 未购房的在职老职工；
2. 2026年4月10日以前已足额领取领取住房补贴的老职工。
3. 已足额领取住房补贴，但因其他原因（购买房改房、经济适用房）全额或部分退还住房补贴的老职工。
4. 1998年12月1日及其以后参加工作已按月领取住房补贴的老职工。
六、工作流程
个人申报→学校审核→学校上报→区教育局审核职工信息，填写《南京市机关事业单位老职工住房补贴申请表》→《南京市机关事业单位老职工住房补贴申请表》返还职工个人核对信息并盖章（签字）→市房改办审核→审核后人员名单公示→区教育局向财政申请调整项目预算计划指标至学校预算→学校申请计划指标至学校支付额度→学校汇款至申报人账户。
七、注意事项
1. 各单位要安排专人负责此项工作，做好相关政策的宣传解释，对于符合申领条件尚未领取住房补贴的职工应通知到本人并填表上报，不能遗漏。已按照相应标准领齐补贴的职工请勿再次申报。如申请人不能确定是否已领取补贴，可携带本人身份证去南京市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秦淮区丰富路127号）窗口查询。
2. 各单位对申报人员材料的完整性、真实性要进行审核，在单位意见栏由负责人签名并加盖公章。配偶如无工作，需户籍所在街道盖章；如单位倒闭或改制需上级主管部门盖章；如在外地工作或外地调入人员除应由现工作单位审核盖章外，还需外地（调入前）当地房改办出具其无其他住房的证明（原件、复印件各一份），并加盖公章。
3. 由于房改补贴政策规定享受住房补贴政策人员在领取住房补贴时只能一次性领取，所以职称未到最终级职称前请暂缓申报。
4. 调动老职工在现工作单位填表申报。
5. 职工工龄以1992年6月30日及以前参加工作的实际工龄计算，工龄超过25年的，以25年工龄为上限。
6. 提供的复印件请统一使用A4纸复印。
7. 所有复印件需加盖申报人单位公章。
8. 2026年4月10日前以学校为单位统一将申报材料报送玄武区教育局门卫转交。咨询电话：84550371。（逾期不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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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偶单位审核意见
	
________同志在我单位(是/否)分配或承租过住房。如有分配或承租住房请填写房屋具体位置、建筑面积及房屋性质。

盖 章
年    月    日


注：1.房屋性质一档主要有已购公房、承租公房、自有私房、承租私房等。
    2.本表所填内容必须与实际情况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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